山东农业大学
2017年12月关于授予博士学位的公告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》的有关规定，经学院教授委员会推荐，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通过，决定授予以下研究生博士学位。
    授予：孙晓龙、葛春霞、许骥坤、邱化荣、温立柱、郭淼、张敏、付春鹏等8人农学博士学位；

授予：张慧、赵陆菲等2人理学博士学位；

授予：樊桂菊、姜红花等2人工学博士学位；
自今日起，异议期三个月，三个月后，如无异议，则颁发博士学位证书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山东农业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
